                          夏审管函〔2021〕132号
关于夏县殡仪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夏县民政局：

你单位报送的《夏县殡仪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本）（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已收悉。依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你单位拟在夏县瑶峰镇南师村建设殡仪馆项目。项目占地面积37291平方米（合55.94亩），总建筑面积9990m2。一期工程（5650m2）：规划新建1座1层殡仪馆综合楼，1幢2层业务综合楼，1座地上1层，地下1层附属用房，1座1层公厕，1座1层门房；本次建设内容为（一期）所有建筑主体工程及室外配套设施工程。二期工程（4340m2）：新建1幢3层骨灰堂。本项目属新建项目，项目总投资5210.0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2.2万元。

你单位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所确认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同意按《报告表》所确认的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污染防治措施实施建设。

你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要逐一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1、施工场地要进行合理规划，现场周围要经常洒水、易产尘建筑材料不得随意堆放，并在堆棚周围设置围挡，设洗车平台冲洗车辆；进出工地的物料、渣土、垃圾一定要用篷布加盖严实，严禁沿路抛洒；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加强保养、严禁使用报废车辆和机械；使用商品混凝土，不得在施工现场搅拌。

2、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防止水土流失、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本项目在运营过程中无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及车辆、设备冲洗水通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项目区绿化。

3、施工过程中产生建筑垃圾及时清运，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统一处理;废弃建筑材料等需回收利用，不得随意丢弃；不能回收利用的运至垃圾填埋场合理处置。
4、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对各噪声源采取合理降噪隔声措施，定期养护施工机械以保持良好运行状态，施工机械设在远离保护目标的位置，避免高噪声设备集中施工作业。

5、要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制度以及事故应急系统，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储备应急物资，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二）运营期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防治措施：火化炉废气，通过10000m3/h“火化烟气→地下烟道→急冷装置→脱硫脱酸装置→旋风除尘器→滤网初滤→布袋除尘→活性炭吸附装置→排放”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处理后通过16m高排气筒进行排放；焚烧炉废气，通过20000m3/h“焚烧烟气→急冷装置→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排放”废气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处理后通过16m高排气筒进行排放；污水处理站恶臭，在污水处理站周围布置绿化带，对污泥存放处喷洒除臭剂，并及时进行清运。火化炉废气和焚烧炉废气排放满足《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801-2015）要求，污水处理站废气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

2、废水防治措施：生活废水和治丧人员污水通过下水道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项目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项目区绿化；遗体清洗废水和火化间洗涤废水采用“高压臭氧→强紫外线”的工艺消毒处理，再排入项目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项目区绿化。废水排放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要求。

3、噪声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装置，确保降噪设施有效运行，并加强对生产设备的保养、检修与润滑，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祭祀垃圾集中堆放在固废暂存间，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放入垃圾桶，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焚烧炉炉渣、除尘灰、污水处理站污泥、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贮存时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以及2013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

三、项目建设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完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规定的验收程序和内容进行环保竣工验收。

项目批复后若性质、规模、地点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或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才决定开工建设，须按《环评法》规定重新报批、审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你单位要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制度。

         夏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21年11月11日

